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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转制成本与隐性债务

近年来，中国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与建设已日益成为国人关注的热点

领域。同时在国际上，对传统的现收现付

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早已呈现

出大势所趋之势。以下是本文对养老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及相关的转制成本及隐性

债务进行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以供大家参

考。

一、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简介

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通

过收入分配政策，对老年社会成员的基本

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在现

代社会中，养老社会保障的主体部分通常

采取养老社会保险的形式，即以国家为主

体，通过立法手段，设立保险基金，当劳动

者在年老退休而失去收入来源时，再向其

提供经济帮助，帮助的方式一般是支付退

休金。按照养老金的来源或者说筹资方

式，可以把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三类：

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

现收现付制是以同一个时期的正在工作

的一代人的交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

人的制度安排。完全积累制是指一个养老

社会保障制度的参加者，从参加工作开

始，即按期交纳保险费并记入个人帐户，

作为其退休后养老金的来源。而在部分积

累制中，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所交纳的养老

保障费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采取现收

现付方式，用于支付当前已退休一代人的

部分养老金，另一部分则采取积累方式记

入个人帐户作为其退休后退休金来源的

一部分。

现收现付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起源

于欧洲，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

及，成为各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中占主导

地位的传统制度。但现收现付制的缺陷也

是明显的：该制度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较

大，抗人口老龄化能力弱。12 世纪 32年
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人口老

龄化加速，养老金的支付危机问题在全球

范围内日益显现。这就促使各国纷纷开始

探求对现收现付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进

行改革的方案。对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的方案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持

现有制度的运转，仅采取一些局部性的补

救措施，开源节流以应付养老危机。现今

大多数国家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属

于这类情形。另一类改革方案是进行制度

创新和体制转轨，即由现收现付制转变为

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采取这类改革

方案的典型国家是智利和新加坡。

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转制

成本与隐性债务

当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采取体制

转轨的方式进行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

好旧体制遗留下的养老金历史欠债或者

说转制成本问题。

当提及转制成本时，人们往往把它和

隐性债务（隐性养老金债务）混为一谈，但

这二者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在传统的现

收现付公共养老金体制下，“隐性养老金

债务”是公共养老金计划之初对职工养老

金所作的津贴的承诺。现收现付养老金计

划用今日职工缴纳的保险费为正在支付

着的养老金提供资金，未来几代人将对今

日职工支付的养老金作出回报，现收现付

养老金计划是以这样的承诺为基础的。对

承诺养老金的政府或企业来说，它是一项

“债务”或负债，但它不像明显债务那样是

写下来的，而是一项“隐性”债务。隐性债

务不同于转制成本。如果现收现付体制能

够持续下去，上一代人所积累的养老金权

益就可以通过下一代人的缴费来实现，并

一代一代往下递推，所以不需要进行专门

的处理。但是在体制转轨时，例如要向某

种基金积累制过渡，部分或者全部的隐性

债务就会显性化。因此才必须制定一个特

殊的偿还办法，以兑现旧体制向参保人所

作的养老金承诺。转制成本指的就是这种

根据特定的转轨目标，必须解决的那一部

分显性化的隐性债务。转轨目标不同，转

制成本就不一样。只要不是转向完全的基

金积累制，转制成本就必然小于隐性债

务。

我们可以以智利和中国为例来说明

隐性债务与转制成本之间的不同。12 世
纪 32 年代以前智利采取的是传统的现收
现付的养老保障模式，#432 年智利政府
通过了进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法

令，开始实施新型养老金制度。新制度要

求实行由个人缴费、个人所有、完全积累、

私人机构运营的养老金私有化模式。新制

度的特点之一，就是由现收现付制转为完

全积累制。在此情形下，从理论上讲，智利

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转制成本等于

隐性债务。在中国，政府于 #445年颁布了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制度的决定》，把养老保险由以前的现

收现付基金模式改为部门积累模式，实行

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在新制度

中，养老金支付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养

老金，该部分采取现收现付、社会统筹方

式；二是个人帐户养老金，采取积累方

式。按照我们前面对转制成本的定义，由

于我国是由现收现付制转为部分积累制，

所以转制成本要小于隐性债务。转制成本

的范围大致等于在新制度开始实行时，已

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中老年职工的个人

帐户部分，由于仍然实行现收现付制，属

于隐性债务，但不是转制成本。$


